
东莞市餐饮行业协会 

《婴幼儿用消毒餐（饮）具安全要求》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及意义 

针对我国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等新的人口发展形势，近年来，国家

不断调整优化生育政策，人口保持平稳增长，性别结构持续改善。在托育政

策方面，通过税费减免、人才培养、资金补贴等方面给予扶持，进一步扩大

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实现托幼行业的良性发展，政府需要在人才培养，环

境设施建设，卫生等方面给予技术支持。  

卫生方面，社会对婴幼儿、低龄儿童用品质量关注度比较高，社会对婴

幼儿、低龄儿童用用品质量问题容易引发群众焦虑情绪，在社会媒体曝光后

会引起较大的舆论压力。托幼机构是是社会对婴幼儿、低龄儿童学习、生活

集中的公共场所，场所内提供的食品、用品卫生状况会影响到东莞地区传染

病的发生和流行。 

东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在配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东莞市学校、机关、托幼机构等单位饭堂复用餐饮具进行抽样检查的过

程中发现：复用餐饮具大肠菌群不合格样品的主要来源为托幼机构。实验室

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不合格餐饮具中分离出对婴幼儿致病性较强的克罗诺菌

属。卫生部 2006版《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收录了克罗诺菌属（阪崎

肠杆菌），生物危害程度为第三类。现行版国标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为通用性卫生标准，未考虑托幼机构等社会对婴

幼儿、低龄儿童用消毒餐（饮）具的特殊场景，故未把克罗诺菌属纳入复用



餐饮具易污染致病菌控制。如果按 GB 14934-2016 对托幼机构复用餐饮具进

行检验，不能及时发现餐具污染克罗诺杆菌属，存在监管漏洞，有必要制定

一套针对托幼机构用消毒餐（饮）具的卫生标准，作为为东莞市托幼机构使

用复用餐饮具的风险监测指导。 

为提高东莞市托幼机构服务标准，打造一个东莞市民放心的，安全的托

幼环境，降低食源性疾病在托幼机构爆发的几率，建立一个适用托幼机构的

复用餐饮具卫生标准，可以充分考虑考虑托幼机构等婴幼儿、儿童用消毒餐

（饮）具的特殊场景，防止克罗诺菌属在社会对婴幼儿、低龄儿童群体爆发

群体性感染事件。 

 

二、工作简况 

东莞市餐饮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婴幼儿用消毒餐（饮）具安全要求》立

项后，起草工作正式启动，首先由起草单位成立东莞市餐饮行业协会团体标

准《婴幼儿用消毒餐（饮）具安全要求》起草小组（以下简称“起草小组”），

制定了编制大纲和工作计划，收集了婴幼儿用消毒餐（饮）具相关法律法规。

经过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经起草小组多次讨论沟通，充分交换意见，并在

反复试验论证的基础上，起草小组提出了标准草案。之后，起草小组反复对

草案研究讨论，修改后形成了标准初稿。标准初稿完成后，起草小组针对标

准的框架、结构和条文进行了反复细致的讨论和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

稿初稿。 

三、主要技术要求及编写依据 

（一）编写依据 



本标准在格式上严格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并坚决遵守以下原则： 

1、科学性 

东莞市餐饮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婴幼儿用消毒餐（饮）具安全要求》的

技术内容是在参考一系列相关资料后，结合婴幼儿使用的具体情况编制而成，

力求标准内容合理准确。 

2、适用性 

在标准编制前和编制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查阅了相关文献

资料，内容根据目前婴幼儿用消毒餐（饮）具的实际和需求制定，保证了标

准的适用性。 

3、安全性 

标准所涉及到的技术要求符合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

餐（饮）具》规定的基础上，微生物指标充分考虑社会对婴幼儿、低龄儿童

抵抗力差，某些致病菌对低龄儿童危害大的特点，设计适用婴幼儿、低龄儿

童的卫生指标，保证了安全性。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基于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理

化项目参考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其指标合

理性有国标作为作参考。 

本标准高于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微生

物指标充分考虑社会对婴幼儿、低龄儿童抵抗力差，某些致病菌对低龄儿童

危害大的特点，设计适用低龄儿童的卫生指标而不是针对成人的卫生指标。 



标准的建立源于监管又服务于监管。东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已承接东莞

市托幼饭堂卫生监督抽检多年，积累了大量的托幼机构卫生监督抽样数据作

为建标的依托，指定的标准可以为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托幼机构复用餐

饮具的卫生评估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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